玉溪市广播电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基准制度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进一步规范玉溪市广播电视行政执法行为，切实保障广播电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树立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依法行政、规范执法、公正执法的形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广播电视的相关法规，结合玉溪广播电视行政执法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广播电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是指玉溪市广播电视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幅度内，做出行政处罚的权限。根据当事人不同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划分若干行为阶次，并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种类、幅度细化为若干裁量标准，将不同的违法行为与裁量标准对应，形成广播电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

第三条   广播电视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对于违法主体、性质、情节相同、相近或相似的案件，应当按照“同案同罚”原则，适用的法律依据、处罚种类、处罚幅度应当基本一致。 

（二）过罚相当原则。

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法规为准绳，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范围内，作出适当的行政处罚。

（三）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既要制裁违法行为，又要教育当事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

（四）程序正当原则。

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必须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程序，依法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和陈述、申辩权。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的处罚罚款数额有一定幅度的，在幅度范围内分为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从重处罚三类。

第四条   广播电视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加重对当事人的处罚。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确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的，应当予以采纳。

第五条   广播电视行政机关在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听证报告、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其他处理决定中，应当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情况进行表述；不予行政处罚、一般行政处罚、从轻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从重行政处罚的，应予说明理由和依据。

第六条   广播电视行政机关应当定期对本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案件进行复查，发现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的，应当按照本制度主动纠正。不定期对下一级广播电视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的，有权按照本制度责令改正。

第七条   广播电视行政机关违反本制度实施行政处罚，当事人不服申请复议的，上级广播电视行政机关在审理复议案件时，有权依照本制度直接予以变更。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执法过错的，依照玉溪市广播电视局相关规定进行问责，触犯法律的报请相关部门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擅自改变处罚种类、幅度实施行政处罚的；

（二）因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当，造成行政处罚案件被复议机关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的；

（三）因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当，造成行政处罚案件被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的；

（四）因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当，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五）有滥用自由裁量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九条   本制度由玉溪市广播电视局负责解释，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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